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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联动机制
 
第一条  为加强本镇与赋权部门和授权委托部门的有效配合，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惩治各类犯罪和违法行为，结合本镇实际，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联席会议由泉坊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法院、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县住建局、县文旅局、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交通运输局、县人社局、县民宗局、县发改局、县市场局、县水务局、县卫健局等部门组成。根据工作需要可邀请其他涉及本镇执法的单位参加。参加联席会议的成员为各部门的主管领导及承担执法联动的具体股室负责人。
第三条  联席会议由泉坊镇综合执法队负责召集，公安部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情况组织召集。
第四条  联席会议的职责：
(一)联席会议是领导本镇执法联动、督促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的常设决策机构。
(二)凡涉及本辖区范围内的执法与司法衔接工作，联席会议有决策权、责令处理权以及对涉事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权。
第五条  联席会议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遇有重大事项和紧急情况可召开临时会议。
第六条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应定期通报工作情况，研究需要解决的复杂难点问题，协调联合执法事项，加强信息交流。
第七条  联席会议的各组成单位要相互配合，共同做好本镇行政执法联动工作，同时根据工作职责及办理程序履行法定职责。
第八条  联席会议应对涉及犯罪案件查处工作进行联合会商，及时发现案件处理过程中存在的专业及技术问题。
第九条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应根据各自技术特长对移送涉嫌环境犯罪及行政移交的材料、证据等进行交流探讨，确保执法联动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十条  县直相关单位在发现本镇违法线索时，在固定初始证据的基础上，应当及时进行移交。本镇在执法时，发现不属于本镇执法范围的，也应在固定初始证据的基础上，及时进行移交。
第十一条  对县直相关单位移交的违法线索，本镇综合执法队和政务服务中心在本镇分管领导的领导下，及时进行查办，并将结果反馈至移交单位。
第十二条  对涉及犯罪的案件，及时移交县司法行政机关进行查处，移交时，签订移交文书。
第十三条   本机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